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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醫事專業團體認證辦法 

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9日公告 

 

    隨著國內經濟發展、社會結構、疾病型態的變化以及醫療服務專業化等因

素，醫事專業團體需持續精進其組織運作，以確保提升醫療專業人員培訓及強

化專業能力之需求，特此規劃本認證辦法。 

一、目的 

    透過認證作業，輔助國內醫事專業團體健全其組織及運作，強化專業

醫事人員甄審，以適合國人健康需求之專業訓練，協助醫事人員職業生涯

發展，展現專業醫事人員發展及特色，進而提升醫療服務品質。 

二、辦理單位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以下簡稱本會)辦理。 

三、申請資格 

    具有辦理「醫事人員專業資格認定」業務之社團法人或依法設立之人

民團體(以下簡稱專業團體)，並辦理該專業資格認定業務3年以上。專業團

體填具申請書後，由本會通知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本認證不受理職業團體(如：公會、工會…)申請認證，但其辦理專業資

格認定及專業人員訓練等業務經主管機關認可者不在此限。 

四、申請期間 

全年度開放申請。 

五、申請方式 

請本會至網站或向本會索取認證申請書，經本會通知符合申請資格後，

請以正式公文函送本會提出申請並繳交相關佐證資料乙式6份，繳交之申請

資料不予退還。 

六、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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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請費：每次新台幣2萬元，於提出申請時完成繳費。 

(二) 認證費： 

於提出申請時繳交以下費用(如專業團體因故未能繼續參與認證作

業，依「醫事專業團體認證契約書」之認證費退費辦法辦理)： 

1. 專業團體會員人數299人(含)以下，每次新台幣10萬元。 

2. 專業團體會員人數300人(含)以上，每次新台幣20萬元。 

(三) 行政處理費：收到認證通過通知後2週內，繳交新台幣1萬元。 

七、認證程序 

(一) 書面審查 

1. 本會於收到申請案件並確認資料繳交無誤後，安排3位委員進行書面

審查，書面審查結果為通過者，即擇期安排實地訪視。 

2. 本會審查專業團體申請資料如有疑義或未提供完備之處，將另行通

知專業團體於通知後10個工作天內完成補件，除有特殊情形，補件

作業以2次為限。 

3. 自本會確認申請認證之專業團體資料無誤至完成書面審查通知，過

程於30個工作天內完成。 

4. 專業團體提交申請認證及補件資料，均須提供乙式6份之紙本書面資

料。 

(二) 實地訪視 

1. 通過書面審查之專業團體，由本會擇期安排由書面審查之3位委員至

該團體進行實地訪視，時間約2.5至3小時。 

2. 實地訪視過程，請受評團體依審查構面選派負責業務人員，依委員

審查需要，協助提供佐證資料及釐清問題。 

(三) 評分原則(評量項目如附件一) 

1. 評量項目共分為四章，合計23項，第一章至第三章共20項為評量基

準，第四章有3項為加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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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分方式第一章至第三章各評量項目為5分/項，第四章為加分項目2

分/項計算。 

3. 第一章至第三章共20項基準，每項基準皆達3分(含)以上，且總分達

80分(含)以上，則為通過。 

(四) 結果確認 

認證結果經本會評定程序確認後，將函復認證結果報告書。 

八、認證結果 

(一) 通過認證者，由本會提供中、英文紙本證書及標章電子檔，其認證效期

為3年。 

(二) 通過認證者，須於收到認證結果報告書3個月內，依實地訪視意見報告

之改善事項及建議事項繳交具體改善計畫，並於通過認證日起之第15個

月及第27個月內繳交進度報告及相關佐證資料，並經本會審查通過。若

未依上述規定辦理，本會得廢止其認證資格。 

(三) 認證結果為「不通過」者，於收到認證結果一年後始得重新申請認證。 

(四) 再次認證須於認證效期到期日前主動提出申請，再次認證通過其新效期

自前次效期屆滿至隔日起算。如逾期提出申請或實地訪視日於認證到期

日之後，則效期以公告通過結果日為起始日。如因本會辦理時程需要，

以致再次申請認證之機構未能於認證到期日前提出申請，將不受上述規

定。 

(五) 專業團體對認證結果如有疑義，得於接獲評定結果通知一週內，檢具具

體理由及相關事證資料向本會提出申復。 

九、權利義務 

(一) 提出認證申請後，本會將提供本認證當年度評量基準共識。 

(二) 確保提供之資料符合實際執行情形，無刻意隱瞞之情事，並提供最新且

完整之資訊。 

(三) 提出認證申請後，如發生變更負責人或變更團體名稱等異動，應主動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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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會並申請變更。 

(四) 通過於使用認證標章時，須符合本認證標章使用規範，且應於其各式文

宣品、網站放置本會認證標章。認證範圍之效期經終止或註銷時，不得

使用本標章。 

(五) 通過認證須配合本會相關查核作業，如發生相關重大情事，本會得保留

維持、中止或終止其認證資格，並派員確認之權利。 

(六) 通過認證日起第3個月內，須依建議事項繳交具體改善計畫，並依提出

之改善計畫，於通過認證日之第15個月內及第27個月內繳交進度報告，

並經本會審查通過。若未依上述規定辦理，本會得廢止其認證資格。 

十、注意事項 

    本會認證非屬衛生福利部委託之「專科醫師甄審」作業，申請認證之

單位及其會員不得以通過本會認證，對外主張或宣稱為專科醫學會或專科

醫師。如有違反，本會得撤銷認證並追繳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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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醫事專業團體認證辦法評量項目 

 

評量

構面 
評量項目 

一
、
組
織
運
作 

1.1組織章程/修正、理(監)事會運作 

1.2理(監)事及理事長之選舉 

1.3組織架構、人事管理及文書管理 

1.4年度工作計畫之審定、預決算之編製與執行及會計制度運作 

1.5財務管理、採購機制 

二
、
會
員
管
理 

2.1會員權利及義務 

2.2會員資格及會員管理機制 

2.3會費收入 

2.4會員服務 

三
、
專
業
成
長
與
學
術
活
動 

3.1業務與設立宗旨之關聯性 

3.2專業人員資格限制 

3.3專業訓練計畫 

3.4指定專業訓練技能或課目 

3.5對於訓練場域之規範 

3.6對於專業訓練師資之要求 

3.7專業證照核發制度 

3.8專業證照核發相關作業 

3.9國內學術活動辦理 

3.10國際學術活動參與 

3.11定期出版會刊或學術期刊 

四
、
其
他 

4.1請列舉最重要或最有意義之學術活動(1-3項) 

4.2優良事蹟(特殊貢獻或獎項) 

4.3貴會對自我營運管理分析改善 

 

附件一 


